附表二

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教師申請在職進修學位人員名冊

	編號
	職稱
	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教師登記科目
	擬前往進修學校
	系所
	進修類別
	備註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說明：

一、本名冊請依各校規定名額內填寫或繕打二份，備文報送本府。

二、「擬前往進修之學校」可同時填寫多所擬報考之學校，惟如申請進修之系所不相同時，請分欄填寫，但同一申請人編號仍應相同。

三、「進修類別」請填寫「部分辦公時間」、「留職停薪」。

四、參加公餘進修者，授權各校自行核定，免報本府，故不必填入本表。

